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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5年5月13日 星期二A08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25〕10号

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公开拍卖出让编号为27010-202504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一）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地块编号

27010-
202504

位置

澄迈县老城科技新城南二环
路与七号路交汇处东南侧

面积
（公顷）

1.3326

用地规
划性质
二类工
业用地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使用
年限

50年

容积率

≥1.0

建筑
密度

≥40%

建筑
系数

≥40%
绿地率

≤20%

建筑
高度

≤36米

起始价
（万元）

631

保证金
（万元）

631

备注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二）其他规划控制条件。建筑退道路、绿化带红线距离：建筑退防
护绿地红线北侧距离6米、西侧9米；机动车停车位：0.2个/100㎡计容
建筑面积。（三）宗地净地情况。该宗地土地征收工作已完成，土地权属
清晰。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土地征收协议书》，征地补偿款、安置补助
费、青苗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补偿到位。目前该宗地上的附
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
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
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二、本次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
确定竞得人。三、开发建设要求：（一）该宗地出让控制指标：项目开工
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后
3个月内，竣工时间为签订的《出让合同》内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12个
月内，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出让合同》后的2年内。项目竣工时，本宗
土地在约定达产时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工业用地为包含房地产、
设备的所有投资总额，其他用地为扣除土地出让价款之外的所有投资
总额，均不含除契税外有关税费）不低于7996万元人民币（项目用地投
资强度不低于400万元/亩，含乙方招商项目入驻企业的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达产之日起，每五年累计的纳税总额不低于1999万元人民币
（亩均年税收不低于20万元/亩），每五年累计产值不低于69962万元人
民币（亩均年产值不低于700万元/亩）。项目按每4亩安置1名该宗地
被征地失地农民就业，则需要总共安排5名用工名额，同工同酬并遵照
用地企业规章制度管理。（二）其他开发建设要求。1.竞得人取得土地使
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和《出让合同》的约定进行开发建
设。2.该宗地建设时需严格遵守环境影响评价相关规定，严禁建设对周
边居住和公共环境干扰以及存在污染风险隐患类等项目，并在建设方
案设计布局时应考虑周边污染影响距离，以及在土地供应后重新引进
新项目时，针对高污染项目要进行严格把控，以避免项目对周边环境的
影响。3.竞得人需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项目开工
前的建设手续且开工建设，并按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建设
工程文明施工标准》（琼建定〔2016〕299号）在宗地范围内修建围墙。
四、竞买申请：（一）竞买资格及要求。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次拍卖
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2.根据澄迈县老城科技新城入驻要求，竞买人及
申请项目须符合澄迈县老城科技新城产业规划以及准入条件。3.具有
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拍卖出让：（1）在澄
迈县范围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或拖欠土地出让金且未及时纠正
的；（2）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被税务系统列入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联合惩戒名单的企业法人和个人。（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交易活动定在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
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网址：http://1r.hainan.gov.cn:9002。
拍卖出让的相关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也可以到澄迈县
土地交易所（地址：澄迈县金江镇文化北路110-4号）咨询和领取。（三）
竞买申请方式。本次交易活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线上方式进行，不接
受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形式的申请。竞买申请时间：2025年5月
13日09时00分至2025年6月4日16时00分（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
时间为准，下同）。（四）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
申请时，须按照有关规定足额缴存竞买保证金或使用银行保函方式提
供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5年6月4日16时00分
（以银行信息系统入账时间为准）。（五）资格确认。竞买资格审核开始
后，出让人将在资格审核截止时间前完成竞买申请文件审核。竞买人
的竞买申请文件通过审核，且竞买保证金已按要求交纳的，网上交易系
统自动发放《竞买资格确认书》，确认其获得竞买资格。竞买资格审核
时间：2025年5月13日09时00分至 2025年6月5日17时00分。
五、拍卖报价时间及规则：（一）本次交易活动拍卖报价竞价环节采取线
上方式进行，获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应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报价竞价。
拍卖时间：2025年6月6日10时00分。（二）拍卖报价规则。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拍卖以限时竞价形式进行，每次报价以5分钟倒计时为竞价

时限，请各位竞买人提前做好竞价准备。如在5分钟倒计时内有新的报
价，系统即从接受新的报价起重新倒计时5分钟。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拍卖开始后第一次5分钟倒计时内无竞买人报价的，网上拍卖结束，拍
卖不成交；限时竞价期间有人报价的，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
人，拍卖成交；低于底价的，拍卖不成交。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该宗地符合澄迈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属于省级
产业园区开发边界范围内，用地年度计划指标已列入我县2025年建设
用地计划。该宗地拟安排用于发展绿色新型环保土工材料生产项目，
属于其他制造业。（二）本地块采用“带方案出让”供地模式，竞得人须严
格按照建筑设计方案执行。该宗地原则上不得调整项目建筑设计方
案，如因特殊工艺要求或其他不可控因素确需调整建筑设计方案的，可
在不涉及规划条件变更的前提下，按程序办理设计方案调整和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变更手续。本次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
竞得人自签订《出让合同》之日起，可凭借建筑设计方案和《出让合同》
等材料，向澄迈县营商环境局申请办理“极简审批”手续，1个工作日内
可核发项目准许建设书（具备条件同时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取得项目准许建设书后即可开工建设。（三）该宗地
在拍卖成交后，签订《出让合同》之前，竞得人要与澄迈县老城科技新城
管理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准入
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四）竞买成交
后应当即与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成交公
示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土地
竞买保证金在出让合同生效后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土地出让价款，受
让人应当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五）本公告
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该手册所
载内容亦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七、风险提示：（一）浏览器请使用
IE11，其他浏览器可能会对网上交易操作有影响，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
检查自己电脑和网络运行环境。网上竞买申请、资格审核、报价竞价程
序按网上交易系统预先设定的程序运行，竞买人应先到网上交易模拟
系统练习，熟悉网上交易的操作流程、方法。由于操作不熟练引起的后
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二）竞买人持CA数字证书实名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进行相关操作，系统注册及证书办理详见《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
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用户手册》。竞买人应妥善保管CA数字证书，竞
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实施的任何行为，均视为竞买人自身行为或法
定代表人合法授权的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三）
竞买人应当仔细阅读并熟知交易规则和有关文件后，参加网上交易活
动。竞买申请一经提交，即视为竞买人对交易规则、出让须知、建设用
地使用权信息和使用条件、建设用地使用权现状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提
示等无异议并完全接受。（四）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系统接受
将即时公布，不得修改或者撤回。竞买人应尽量避免在竞价截止时间
前最后1分钟内进行竞买报价，以免因网络延迟等造成网上交易系统无
法接受导致报价无效，出让人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五）因竞买人使用
的计算机遭遇网络堵塞、病毒入侵、硬件故障或者损毁、遗失数字证书，
遗忘或者泄露密码等原因，导致不能正常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或进行申
请、报价竞价等结果的，其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八、咨询方式：（一）
交易业务咨询。联系人：王先生、徐先生。联系电话：0898-
67629310、0898-67629052。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
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lr.hainan.gov.cn:9002/。
（二）CA证书办理咨询。办理机构：海南省数字认证中心。办理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22号海南国机大厦二楼西区（国贸路和国
贸北路红绿灯交叉十字路口处），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16、17号窗口。
咨询电话：0898-66668096、66664947。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
hndca.com。（三）数字证书绑定咨询。办理机构：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
交易中心。办理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五指山南路3号。咨询电
话：0898-65236087。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5月13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联系电话：0898-65344357
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南路54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联系电话：0898-68667384；0898-68560463
住所地：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5年1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
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
计算。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
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编号：

海南2025年HN001号/信琼-A-2025-000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
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5年5月13日

公告清单
序号

1

2

3

借款人

三亚红树
林旅业有
限公司

海南中天
云客科技
服务有限
公司

乐东源安
隆壹品红
大药房

借款合同编号

《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合
同》【编号：22010262-2012
年（三亚）字0012号】

《经营快贷借款合同》［合
同编号：0220100095-2022
年（澄 迈）字 00158 号 、
0220100095- 2022 年（澄
迈）字00159号］

《经营快贷借款合同》【合同
编号为 0220100098-2020
年（乐东）字00028号】

截至2025年1月31
日贷款本金余额（元）

191,520,000.00

291,017.38

222,877.98

截至2025年1月
31日利息（元）

79,231,510.05

24,420.77

158,101.49

担保人

1.今典投资
集团有限公
司
2.三亚红树
林旅业有限
公司

1.黄丰
2.郭琪
3.杨再理
4.刘俊杰
5.海南中天
云客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

1.邢维勇
2.邢完珠
3.邢日昙

担保合同编号

1.《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2010262-
2012年三亚（抵）字0008号】
2.《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2010262-2012年
三亚（抵）字0008-1号】
3.《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220100262-2018
年三亚（保）字0053号】
4.《质押合同》【合同编号：22010262-2012年
三亚（质）字0009号】
1.《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20100095-
2023年澄迈（抵）字0001号】
2.《保证承诺书》（黄丰）
3.《保证承诺书》（郭琪）
4.《保证承诺书》（杨再理）
5.《保证承诺书》（刘俊杰）
6.《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编号：0220100095-
2023年澄迈（质）字001号】
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10413-1
2.《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2041201
3.《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10413-2


